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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6/2021_2022__E7_AC_AC_

E4_B8_89_E7_AB_A0_E6_c45_76547.htm 十、纳税义务发生时

间、纳税期限及地点 （一）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（1）纳税人

销售的应税消费品，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: 1、纳税人采取

赊销和分期收款结算方式的，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为销售

合同规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。 2、纳税人采取预收货款结算

方式的，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为发出应税消费品的当天。

3、纳税人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方式销售的应税消费

品，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为发出应税消费品并办妥托收手

续的当天。 4、纳税人采取其他结算方式的，其纳税义务的

发生时间为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的凭据的当天。 

（2）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，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

为移送使用的当天。 （3）纳税人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，

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提货的当天。 （4）纳税人

进口的应税消费品，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为报关进口的当

天。 （二）消费税的纳税期限。 消费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一

日、三日、五日、十日、十五日或者一个月。纳税人的具体

纳税期限，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

核定，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，可以按次纳税。 纳税人以

一个月为一期纳税的，自期满之日起十日内申报纳税.以一日

、三日、五日、十日或者十五日为一期纳税的，自期满之日

起五日内预缴税款，于次月一日起十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

月应纳税款。 纳税人进口应税消费品，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

缴纳证的次日起七日内缴纳税款。 （三）消费税的纳税地点



。 纳税人销售的应税消费品，以及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，

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，应当向纳税人核算地主管税务机关申

报纳税。 纳税人到外县(市)销售或者委托外县(市)代销自产

应税消费品的，于应税消费品销售后，回纳税人核算地或所

在地缴纳消费税。 纳税人的总机构与分支机构不在同一省(自

治区、直辖市)的，应在生产应税消费品的分支机构所在地缴

纳消费税。如需改由总机构汇总在总机构所在地纳税的，需

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.纳税人的总机构与分支机构在同一省(自

治区、直辖市)内，而不在同一县(市)的，应在生产应税消费

品的分支机构所在地缴纳消费税。如需改由总机构汇总在总

机构所在地纳税的，需经省级国家税务局批准。 委托加工的

应税消费品，由受托方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解缴税款。 进

口的应税消费品，由进口人或者其代理人向报关地海关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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